附件1

“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、海外华人作品展”

作品征集有关规定
	画 种
	送件规定及作品要求

	中国画
	1.作品装框后最长边尺寸不超过240cm。

2.作品装裱，可装成带有绫边的单片。如将作品装裱在硬板上，硬板制作必须平整、结实，不易变形，作品托裱必须结实不易破裂。

3.单片作品每幅作品装塑料筒或纸盒，装裱在硬板上的作品，须有外包装以免损坏画面。作品背面及外包装均须粘贴《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港澳台、海外华人作品展作品登记表》。

	油 画
	1.作品装框后最长边尺寸不超过240cm。

2.作品固定在外框上须坚固可靠，作品内外框上均不得有钉子及锐物外露。

3.作品须有内外框，做特殊艺术处理者除外，不需装外框作品必须有专用包装箱。作品背面及外包装均须粘贴《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港澳台、海外华人作品展作品登记表》。

	版 画
	1.作品装框后最长边尺寸不超过180cm。

2.不展出版画原版。

3.作品一律不装画框，参展作品由展区统一配装画框。

4.作品背面及外包装均须粘贴《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港澳台、海外华人作品展作品登记表》。

	雕 塑
	1.作品最长边尺寸不超过200cm，重量不超过150kg。

2.材料包括：青铜、铁、木材、石材、不锈钢、玻璃和陶瓷。特殊需要可用树脂材料。（如玻璃、陶瓷易碎易折损材料作品入选，作者需自行将作品送达展馆安装和撤展。）

3.浮雕作品参展应固定于自制可拆装落地展架。

4.作品要求自制包装箱，必须坚固密封、便于搬运，包装箱底部需满足叉车货叉进出要求，以螺栓连接各箱板，可二次使用，粘贴《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港澳台、海外华人作品展作品登记表》。

	水 彩

粉 画
	1.作品装框后最长边尺寸不超过180cm。

2.水彩画如装画框，镜面应选用有机玻璃或透明塑料膜，不得使用易碎材料；不装画框的水彩画作品需装入纸袋；作品背面及外包装均须粘贴《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港澳台、海外华人作品展作品登记表》。

3.粉画作品须装画框，考虑到粉画的特殊性，可用玻璃做镜面，镜上须粘贴纸胶带，作品背面及外包装均须粘贴《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港澳台、海外华人作品展作品登记表》。

	漆 画
	1.作品装框后最长边尺寸不超过200cm。

2.作品须装外框，做特殊艺术处理者除外，不装外框的作品须有专用包装，作品背面及外包装均须粘贴《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港澳台、海外华人作品展作品登记表》。


1.复评作者提交原作时请选择点对点的快递寄送方式，展区工作人员仅负责在深圳美术馆接收作品，如作品不能直接寄送到指定的接收地点，展览组委会不负责到物流配送处取作品。复评收件截止日期另行通知，以收到作品实物日期为准，请妥善安排好寄送时间，逾期不收。 

2.复评作者须用木板制包装(可拆装的木箱，以便退件)，包装箱内需放好填充物。包装箱外必须标注作品装箱放置的方向(用箭头“ ↑ ”标明上、下方向)，以便从箱内取作品并在运输过程中加以防护。展览组委会工作人员会按严格的程序检查作品包装箱的情况，如接收时已有外包装箱破损的现象，展览组委会将录像、拍照记录并及时通知作者本人。展区不承担运输中出现的任何损坏责任。作品保险自行支付。 

3.组画作品以一件计算，尺寸的总和应符合一件作品的尺寸规定。作品须严格按照各画种尺寸(成品尺寸)要求送件，超规作品展区一律不接收。 

4.有易碎、贵重、复杂组装的作品，请作者酌情考虑自行送件。个人往返路费、食宿等一切相关费用自理。
